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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实习单位评价海南医学院普招本科

实习学生的通知 

 

各实习单位： 

根据教育部本科教工作审核评估的要求，需组织各实习带

教单位对海南医学院普招本科实习学生进行评价。现将有关事

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参加单位 

目前有普招本科实习带教任务的单位，含附属医院（直属、

非直属）、教学实习医院、各类教学实习基地。 

二、被评对象 

正在实习的海南医学院普招本科实习生。 

三、时间进度 

2017 年 1 月 15 日前完成。 



四、评价方式 

各实习单位以本单位目前所有的海南医学院普招本科实习

生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价。先由实习单位主管部门（如科教处等）

按照《实习单位对海南医学院实习学生的评价表》（附件），

征求带教教师意见，进行纸质初评后再上网填写（通过网址或

微信二维码扫描登录），每个实习单位评价一份。 

五、联系方式 

黄奕弟：13976646630，黄慈云：13637547810 

 

附件：实习单位对海南医学院实习学生的评价表（实习单

位用） 

 

 

 

海南医学院审核评估与更名办公室 

（教务处代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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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医学院审核评估与更名办公室     2016年 12 月 19日印发 



附件 

实习单位对海南医学院实习学生的评价表 
（实习单位用） 

 

被评学生班级名称是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您的单位名称是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序号 


